
九、中小企业声明函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）

本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

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宾阳县邹圩镇人民政府 的宾阳县邹圩

镇永和村委沙灵村火龙果产业示范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（沙灵二段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

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

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宾阳县邹圩镇永和村委沙灵村火龙果产业示范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（沙灵二段），

属于建筑业；承建企业为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25 人，营业收入为

2449.32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06.84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2.（标的名称）/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/；承建企业为（企业名称）/，

从业人员 / 人，营业收入为 /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/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、小

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/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

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4月20日

注：享受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规定的中小企业扶

持政策的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成交结果公开成交供应商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
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

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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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

本单位郑重声明，根据《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

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的规定，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，

且本单位参加宾阳县邹圩镇人民政府 单位的宾阳县邹圩镇永和村委沙灵村火龙果产业示

范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（沙灵二段）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（由本单位承担

工程/提供服务），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（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

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）。

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我单位不符合条件，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！

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4月20日

注：请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出具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。依法享受中小企业优惠政策

的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公告成交结果时，同时公告其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；根据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4]68 号）

的规定，供应商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出具的

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的，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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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除磋商文件规定必须提供以外，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

料

（一）知识产权合规性声明

本企业（单位）自愿参与政府投资政府采购的 宾阳县邹圩镇永和村

委沙灵村火龙果产业示范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（沙灵二段） 项目，在此

郑重承诺：遵守中国知识产权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在中国适

用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公约，所参与项目的知识产权明晰无争议，归

属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。近三年在知识产权领域不存在违反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失信行为。所参与的项目不对其他单位及个人的

知识产权构成侵权。如经核查确有违反上述承诺应遵守的行为，本企业（单

位）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。

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4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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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变更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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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4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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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竞标人基本情况表

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4月20日

申请人名称 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
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宾州

镇育才路 44 号 5 楼
邮政编码 530400

联系方式

联系人 施柳俊 电话 0771-5920858

传真 0771-5920858 网址 /

组织结构代码证

号
91450100MA5NYG1W4X

法定代表人（负

责人）
姓名 施柳俊 技术职称

中 级 工

程师
电话

150770697

85

技术负责人 姓名 龚嘉 技术职称
中 级 工

程师
电话

138787709

36

成立时间 2019 年 7 月 24 日 员工总人数：25 人

企业资质证书编

号及等级

D245344111、

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

级、

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

包二级

其中

项目建造师 12 人

安全生产许可证

证书编号

( 桂 )JZ 安 许 证 字

[20231005114

高级职称人

员
1人

注册资金 1000 万元
中级职称人

员
8人

开户银行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南宁明秀东路支行

初级职称人

员
5人

基本账号 45050160477500000921 技工 11 人

经营范围备注

许可项目: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；各类工程建设

活动；水利工程建设监理；施工专业作业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

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:城市绿化管理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

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市政设施管理；金属门窗工程施工(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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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公司相关资质证书、荣誉证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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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投标响应表

序号 采购文件的条款内容 响应文件承诺的具体条款
响应/

偏离

一

供应商的资格条件：
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

格要求：

☑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

（供应商应为小微企业、监狱企业、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)

□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

目
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①供应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

工总承包叁级以上（含叁级）或市政

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（含叁

级）资质，且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

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②拟派项目经理：具备水利水电

工程（或市政公用工程）二级以上（含

二级）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，且具备

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B类）。

本项目不接受有在建、已中标未开工

或已列为其他项目中标候选人第一名

的建造师作为项目经理。（符合《广西

壮族自治区建筑市场诚信卡管理暂行

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一款及桂建管

﹝2016﹞70 号、桂建管〔2020〕11 号

我单位承诺并完全响应：

供应商的资格条件：
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

格要求：

☑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

（供应商应为小微企业、监狱企业、残

疾人福利性单位)

□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

目
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①供应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

工总承包叁级以上（含叁级）或市政公

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（含叁级）

资质，且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

生产许可证。

②拟派项目经理：具备水利水电工

程（或市政公用工程）二级以上（含二

级）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，且具备有效

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B 类）。本

项目不接受有在建、已中标未开工或已

列为其他项目中标候选人第一名的建

造师作为项目经理。（符合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建筑市场诚信卡管理暂行办法》

第十六条第一款及桂建管﹝2016﹞70

完全响应/

无偏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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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4月20日

文除外）

4. 本项目的特定条件：无

号、桂建管〔2020〕11 号文除外）

4. 本项目的特定条件：无

二 是否接受联合体竞标：不接受
我单位承诺并完全响应：

是否接受联合体竞标：不接受

完全响应/

无偏离

三 是否允许分包：不允许分包。
我单位承诺并完全响应：

是否允许分包：不允许分包。

完全响应/

无偏离

四
竞标有效期：自首次响应文件提交截

止之日起 90 日。

我单位承诺并完全响应：

竞标有效期：自首次响应文件提交截止

之日起 90 日。

完全响应/

无偏离

五
磋商保证金：本项目不收取磋商保证

金。

我单位承诺并完全响应：

磋商保证金：本项目不收取磋商保证

金。

完全响应/

无偏离

六
履约保证金：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

金

我单位承诺并完全响应：

履约保证金：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

完全响应/

无偏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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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供应商资格审查承诺

致：宾阳县邹圩镇人民政府

我公司郑重承诺，我公司提交的响应文件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：

（1）不具备磋商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；

（2）响应文件未提供任一项“供应商须知前附表”资格证明文件规定的“必须提供”

的文件资料的；

（3）响应文件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出现任一项不符合“供应商须知前附表”资格证

明文件规定的“必须提供”的文件资料要求或者无效的。

（4）同一合同项下的不同供应商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

系的；为本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。

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广西恒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4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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